
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

高平市大数据中心

高发改发〔2021〕16 号

关于同步向高平市人民政府网站推送

“双公示”信息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（以下简称“双公

示”）工作，既是打造透明政府的重要体现，是促进简政放

权、推动政府职能转换的有效手段，也是推进政务公开，优

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。为此，高平市发改局下发了《关于

进一步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

知》，要求各单位在 11 月底前把已产生的未向晋城市信用信

息共享平台推送的“双公示”信息全部推送完成，并在今后

文件



“双公示”信息产生后 7 个工作日内推送至晋城市信用信息

共享平台，做到所报数据合规、及时、完整。2021 年 6 月

28 日，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印发晋城市 2021

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》（晋市政办函〔2021〕

22 号）规定，“双公示”数据为法定主动公开内容，从数据

报送的合规性、及时性、完整性三方面进行考核，现结合我

市实际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统筹推进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充分认

识到做好“双公示”信息报送工作是职责所在，是份内之事。

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充实数据的收集、审核、报送人员，

做到专职专人。要组织力量，对本单位的“双公示”数据进

行再梳理，凡未报、漏报的要及时进行补报，凡有错误的要

查找原因及时改正。凡迟报的要细化流程，优化程序，实现

数据报送的及时性，做到台账与上报的数据一致。要统筹做

好向晋城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高平市人民政府网站的报

送，防止顾此失彼。

二、高平市大数据中心负责做好“双公示”专栏的设置、

维护，数据的收集、汇总、统计等工作。各相关单位按照各

自职责做好“双公示”数据的推送工作。

三、各相关单位要做好“双公示”数据的合规性、及时

性、完整性审核工作。数据的合规性、及时性、完整性是“双

公示”工作的核心，也是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的主要内容。要

按照“谁产生、谁公示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在作出行政决定



7 个工作日内，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息在高平市人民

政府网站和晋城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同步推送，并对报送数

据进行核查，提高数据的合规率，降低迟报率和瞒报率。

四、各相关单位要同步做好“双公示”数据台账，做到

台账编号连续无断档。台账数据与上报数据相一致，同时将

台账内容电子版报送市发改局邮箱 gpxytxjsbgs@163.com，

纸质版加盖公章按月报送至发改局 210 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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